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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5-023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的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5月22日以电子通讯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28日以书
面议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连）监事肖健先生、吕艳芳女士和郭丽娜女士回避表决。非关联（连）监事同意公司与中国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延展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三年，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
月31日止，并同意2026-2028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并由非关联（连）股东审议、批准。
（二）关于公司与国泰航空有限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公司与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续签新一期框架协议，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

日止，并同意2026-2028年各年的关联（连）交易年度交易上限申请金额。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并由非关联（连）股东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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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合理的一般商务条款厘定，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会影响本公

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

于2022年9月20日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有限”、其子公司及其30%受控公司，
以下合称“中航有限集团”）续展有关持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前述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2年 9月 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履行期限
将于2025年12月31日届满。

鉴于本集团预期与中航有限集团将于履行期限届满后继续交易，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批准，本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与中航有限续展了关于持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并批准《框
架协议》项下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该《框架协议》的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
12月31日。

（二）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与国泰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航空”，并代表其子公司，以下
合称“国泰航空集团”）续展了有关持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前述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2年 8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上述《框架协议》的履行期限将于2025
年12月31日届满。

鉴于本集团预期与国泰航空集团将于履行期限届满后继续交易，2025年5月28日经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公司与国泰航空重新签署了关于持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并批准了

《框架协议》项下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该《框架协议》的有效期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8年12月31日。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航有限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航有限是一家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成立于1995年，注册地址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大屿山香港国际机场东辉路12号中航大厦5楼，注册资本为3,250,000,000港币。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航有限100%股权。中航有限的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通过其下属公司主
要从事客运枢纽运营、货运枢纽运营、机场地勤服务、航空餐饮服务、融资/经营性租赁、飞机维修、物
业投资、物流及其他业务。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中航有限总资产为人民币 344.55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92.44亿元，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29.36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0.10亿元。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航有限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持有本公司 11.18%股

权，中航有限及其子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本公司关联方。本公司与中航
有限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
所”）相关规定，中航有限集团为本集团联交所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连人士，与本集团的交易构成本公司
的关连交易。

（二）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创立于1946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是一家以香港为枢纽的国

际航空公司，主要业务为营运定期航班服务。国泰航空与本公司互为主要股东，其中，国泰航空持有
本公司15.09%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国泰航空作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且本公司部分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国泰航空董事，国泰航空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与国泰航空之间的交易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相关规定，国泰航空集团及国泰航空的30%
受控企业为本集团联交所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人士，与本集团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易。

三、与中航有限集团的关联交易
（一）与中航有限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上限和执行情况
根据2022年9月20日本公司与中航有限续展的有关持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中航有限集团

向本集团提供包括但不限于飞机、发动机、模拟机、航材、设备、车辆的融资及经营性租赁服务；本集团
向中航有限集团提供包括不限于设备、车辆的融资及经营性租赁服务。中航有限集团与本集团互为
提供地面服务及其他服务，包括飞机保养服务、飞机维修服务、物业投资管理服务、票务及旅游服务、

物流服务、行政管理服务、保洁洗涤服务、驻组保障服务、休息室用品采购服务及航材采购服务等。
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交易年度

本集团向中航有

限集团支付金额

融资租赁（含本金、

利息等）支付总额

经营性租赁年度租

金总额

经营性租赁年度租

金

地面服务及其他服

务总额

过往交易金额

2023年

8.51

0.18

0.18

4.23

2024年

20.51

0.18

0.18

4.40

2025 年（ 预

计）

76.96

3.04

0.23

4.05

过往上限金额

2023年

150

5

1

7.50

2024年

170

7

1.4

8.00

2025年

180

8

2.2

8.50
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度（预计），中航有限集团向本集团支付金额的预计上限金额与实

际交易金额均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披露标准，即未达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

（二）前次预计上限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原因
融资租赁的实际支出与预估支出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飞机制造商在交付方面的不确定性，导

致交付延迟，并且融资租赁引入的飞机数量较预期中少。此外，本公司在2022年和2024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直接购买飞机，进一步减少了通过融资租赁引入的飞机数量。

地面支持服务和其他服务的过往年度上限使用率较低，主要是由于香港地区的航班量尚未恢复
到疫情前的水平，导致地面支持服务和其他相关服务的年度交易上限使用率低于预期。

（三）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及订立原因
1.《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融资及经营性租赁服务：中航有限集团向本集团提供包括但不限于飞机、发动机、模拟机、航

材、设备、车辆的融资及经营性租赁服务；本集团向中航有限集团提供包括不限于设备、车辆的融资及
经营性租赁服务。

具体而言，中航有限集团通过其专门从事租赁的附属公司向本集团通过融资租赁或经营性租赁
方式出租发动机、机载媒体设备、行李托运设备及车辆等；本集团选择性向中航有限集团提供设备及
车辆租赁服务，主要包括根据中航有限集团的需求不时提供的餐车出租，一般涉及的租赁期限为一年
或以上。

（2）地面服务及其他服务：中航有限集团与本集团互为提供地面服务及其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地面服务、飞机保养服务、飞机维修服务、物业投资管理服务、票务及旅游服务、物流服务、行政管理服
务、保洁洗涤服务、驻组保障服务、休息室用品采购服务及航材采购服务。

具体而言，中航有限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地面服务、飞机保养服务、物业投资管理
服务、票务及旅游服务、物流服务、行政管理服务、保洁洗涤服务及驻组保障服务，而本集团不时向中
航有限集团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飞机维修服务、休息室用品采购服务及航材采购服务。

2.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就融资及经营性租赁服务，服务价格将由双方参考独立第三方提供的同类型租赁服务的价格并

考虑相关因素后公平协商确定。相关考虑因素包括租赁标的的购买价格、利率及安排费（就融资租赁
而言，如有）、租金价格（就经营租赁而言）、租赁期限、租赁标的特质、可比市场租赁价格等。最终交易
价格不高于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提供的同等条件下的交易价格（就本集团接受服务而言）；或最终交
易价格不低于本集团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同等条件下的交易价格（就本集团提供服务而言）。

就地面服务及其他服务，服务价格将由双方根据以下原则制定：（1）服务项目及客户具体需求协
商确定，如有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则遵循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包括不限于中国民用航空局及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就地面服务价格及其他条款的指引、中国民用航空局及空管局就航行资料的标价等规定）；
（2）如无政府定价或指导价，首先寻找市场上同类型服务的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并考虑相
关因素后公平磋商确定。该等若干考虑因素包括服务标准、范围、业务量、订约方的具体需求等。如
服务接受方的服务需求发生变化，依据相关成本、服务质量或其他因素的变动幅度双方进行协商，适
度予以调整交易价格；（3）如上述价格都不适用，服务价格将由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的方式厘
定。该等成本主要基于服务提供方的成本和费用，包括人力资源成本、设施设备和材料成本等；合理
利润率主要参考相关行业就类似产品或服务（在可能情况下）所发布的历史平均价及/或其他上市公
司所披露可资比较产品及服务的利润率确定，中航有限集团的合理利润率一般不超过10%。最终交
易价格按对本集团而言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向本集团提供或中航有限集团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厘
定（就本集团接受服务而言），或不优于本集团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就本集团提供服务而言）之条款厘
定。

3. 交易订立的原因
就融资及经营性租赁服务而言，与直接购买相比，利用中航有限集团的租赁平台能够使本集团以

更少的融资成本、更高的灵活性、对本集团的现金流产生更小的影响来获得符合本集团具体需求的相
关设备。这有效支持了本集团的生产和运营需求。同时，中航有限集团也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为
双方创造了互利共赢的关系。

就地面服务及其他服务而言，本集团在其日常业务过程中与中航有限集团订立一系列持续关联
交易。中航有限集团在机场地面服务及物流业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及财务资源，有能力向本

集团提供高质量、高效率和便利的优质服务。本集团向中航有限集团提供地面服务和其他服务，主要

集中在航空物资采购上（尽管规模较小）。中航有限集团与本集团之间的合作确保了合作互赢的伙伴

关系，提升了双方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总体而言，本次关联交易促进了双方的共赢关系，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实现成本效率、运营稳定

和共同成长。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年度上限金额

单位：人民币亿元

交易年度

本集团向中航

有限集团支付

金额

融资租赁（含本金、利

息等）和经营租赁租赁

期支付总额

经营性租赁年度租金

地面服务和其他服务

总额

未来三年交易预计交易金额

2026年

150

2.00
7.50

2027年

200

3.00
8.00

2028年

180

4.00
8.50

占同类业务比例

2026年

7.18%

＜1%
＜1%

2027年

9.57%

＜1%
＜1%

2028年

8.61%

＜1%
＜1%

表注：1.2026、2027及2028年度，中航有限集团向本集团支付金额的预计上限金额将低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规定的披露标准即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

2.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业务占同类业务比例为基于本集团截至2024年12月31日融资租赁及经

营性租赁飞机及发动机等所形成的使用权资产原值计算得出；经营性租赁年度租金、地面服务及其他

服务支出占同类业务比例为基于本集团2024年度的营业成本计算得出。

本公司作为同时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构成联交所规定的关连交易，根据联交所

规定，本集团作为承租人的融资租赁及部分经营性租赁持续关连交易同时以本集团订立的租赁协议

所涉及的使用权资产的总值设定全年上限。于2026年至2028年各年度，本集团作为承租人在本次关

联交易项下订立的租赁事项所涉及的使用权资产的总值预计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48亿元、人民币195
亿元及人民币175亿元。

1. 本集团向中航有限集团支付金额

在预计未来三年本集团作为承租人进行飞机、发动机及地面设备的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涉及
的支付总金额时，（1）就飞机融资性租赁而言，本公司主要考虑：①过往交易金额；②本集团飞机引进
计划及假设本集团将于2026年至2028年引进的且尚未确定资金安排的飞机的50%通过与中航有限
集团的融资租赁方式引进。2028年的建议年度上限低于2027年，主要是由于融资租赁的建议年度上

限为根据本集团的飞机引进计划而厘定。飞机引进计划受运营及策略性考虑因素所推动，并透过全
面分析多项运营因素（包括优化机队组合、策略市场部署及计划运力分配）而制定，预计2027年引进
的飞机数量将超过2028年，导致2028年的建议年度上限将低于2027年；③考虑到各租赁飞机的租期
预计为十至十二年，采用中国人民银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6%为基准作为计算飞
机融资租赁交易的利率，并据此计算利息；④根据本集团目前可得资料，预计中航有限集团于未来三
年不向本集团收取融资租赁的安排费，因此在预计年度上限金额时并未考虑安排费；（2）就飞机经营
性租赁而言，主要基于本集团的飞机引进计划及退役计划，假设于2026年至2028年每年通过中航有
限集团的经营租赁将引入的飞机不超过10架。租赁租金将主要参考当前市场利率或专业评估，并经
双方公平协商厘定；（3）就发动机及地面设备的经营租赁而言，主要考虑历史交易金额及现有租赁安
排、本集团发动机、模拟机及设备的运营状况，以及经营租赁于未来三年内的预期商业需求。具体而
言，本集团计划每年向中航有限集团租赁一至两台旧发动机及23台地面设备，租期一般为一至十二
年；（4）年度上限金额采用人民币7.3元兑1.0美元的汇率计算,（5）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汇率波动及在前
述预计范围内预留5%的缓冲额，以应付本集团不时的运营需要。综上，本公司预计于截至2028年12
月31日止三个年度，本集团支付给中航有限集团的融资及经营性租赁租赁期支付租金将分别不超过
人民币150亿元、人民币200亿元及人民币180亿元。

在预计未来三年本集团作为承租人进行短期发动机及地面设备经营租赁所涉及的年度租金时,
本公司主要考虑（1）过往交易金额；（2）如前所述，2026年至2028年三个年度各年，本集团分别可能向
中航有限集团租赁1至2台发动机及23台地面设备。由于本集团可能采用短租方式租赁该等发动机
及设备，因此，本公司设定经营性租赁年度租金交易上限。基于以上，并考虑可能出现的汇率波动，再
加入合理的5%的缓冲额，本公司预计于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个年度，本集团支付给中航有限
集团的短期经营性租赁年度租金费用将分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人民币3亿元及人民币4亿元。

在预计本集团就地面服务及其他服务应支付中航有限集团金额时，本公司主要考虑基于对本集
团的业务需求调研确定。（1）自2023年以来，地面支持及其他服务交易量增长，实际交易金额在2024
年达到人民币4.4亿元，该增长反映了本集团对中航有限集团的地面支持及其他服务需求的上升；（2）
预计2026年至2028年的估计交易规模在人民币5亿元至8亿元之间，该估算系参考“十四五”规划中
民用航空行业的年均增长率从而假设年增长率为7%；（3）此外，还考虑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4）
为应对潜在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见的情况，在前述考虑因素预计金额范围考虑5%的缓冲金额，以确
保本集团在服务需求或运营要求出现意外变化时的灵活性。综上，本公司预计于截至2028年12月31
日止三个年度，本集团就地面服务及其他服务应支付中航有限集团金额将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7.5亿
元、人民币8.0亿元及人民币8.5亿元。

2. 中航有限集团向本集团支付金额
2026年度、2027年度及2028年度，中航有限集团向本集团支付各年度支付金额较小，预计上限金

额将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该等金额确定主要考虑历史交易金额并预留一定的
缓冲额度。

四、与国泰航空集团的关联交易
（一）与国泰航空集团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上限和执行情况
根据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度本集团及国泰航空集团执行的《框架协议》约定，本集团及

国泰航空集团就营运航空客运的联运合作安排、代码共享安排、联营安排、飞机租赁、飞行常客计划、
提供航空餐饮、地勤支援及工程服务，以及约定提供的其他服务和其他交易进行合作。2023年度、
2024年度及2025年度期间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交易年度

本集团向国泰航空集团

支付金额（港币亿元）

国泰航空集团向本集团

支付金额（港币亿元）

过往三年预计上限金额

2023年

7.00

7.00

2024年

8.00

8.00

2025年

9.00

9.00

过往三年实际交易金额

2023年

0.74

1.74

2024年

1.10

3.65

2025年（预计）

2.50

4.50
（二）前次预计上限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原因
过往三年本集团在香港地区的运力有所恢复但未及预期，因此与航班量、旅客量相关的服务采购

量未有较大增长，导致过往三年实际交易金额较预计上限金额存在差异。
（三）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25年5月28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国泰航空重新签署了关于持

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并同意《框架协议》项下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现行《框架协议》交易对方不含本公司及国泰航空的30%受控企业，随着近年业务发展及交易量

逐渐增加，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将包括本集团与国泰
航空集团及国泰航空的30%受控企业以及国泰集团与本集团及本公司的30%受控企业之间的交易。

根据本公司与国泰航空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交易内容及定价政策如下：
1. 本集团及国泰航空集团之间依据《框架协议》，就营运航空客运的联运合作安排、代码共享安

排、联营安排、飞机租赁、飞行常客计划、航空餐饮、地勤支持及工程服务、入境/出境货物处理服务，以
及约定提供的其他产品和服务交易进行合作。

2. 就联运安排及代码共享安排，双方按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多边比例分摊协议准则而商定双
方的比例分摊协议，以据其分摊收益。

就联营安排，双方根据运力投入和双方销售的座位价值商定分摊比例，以据其分摊收益。
就飞机租赁，飞机租赁项下应付租金乃双方考虑在相若租赁下由至少两名非关联（连）方就相若

期间租赁相若飞机而应付的租金，以及届时长期息率，并经双方公平磋商后厘定。
就飞行常客计划，一方的常客会员乘坐另一方运营的航班所获得的里程积分，双方考虑由至少两

间非关联（连）航空公司支付给相关方的相若里程价值，并经双方公平磋商后厘定一方须向另一方支
付的里程价值。

就航空餐饮，双方考虑由至少两间非关联（连）餐饮服务商所提供的报价、相似餐饮产品的原材料
和人工成本、质量、供应的保证、安全及革新后厘定航空餐饮价格（包括前述因素的变动）。

就地勤支持及工程服务，一方向另一方收取的地勤支持及工程服务价格，经适当考虑服务质量，
应不逊于向至少两名非关联（连）方就类似范围的相若服务所收取的价格。

就入境/出境货物处理服务，一方向另一方收取的货物处理服务价格，经适当考虑服务质量，应不
逊于向至少两名非关联（连）方就类似范围的相若服务所收取的价格。

就其他产品及服务，有关其他产品及服务（包括租赁房产及报关手续）的价格经考虑相关市场信
息后厘定，以确保公平合理，同时确保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与非关联（连）第三方所提供者相若，此包
括征求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就类似数量的可比产品及类似范围的可比服务提供报价。此外，亦考虑
相关当事方产生的成本与各项产品及服务的质量等因素（包括该等因素的任何变动）。

（四）过往交易金额及未来三年建议上限
本公司与国泰航空基于本集团与国泰航空集团之间历史交易金额、未来业务发展计划等因素进

行分析后本公司拟申请未来三年预计金额上限如下：

交易年度

本集团向国泰航空集团及/或国泰航空 30%受控企

业支付金额（港币亿元）

国泰航空集团及/或国泰航空 30%受控企业向本集

团支付金额（港币亿元）

未来预计上限金额

2026年

7.00

8.00

2027年

8.00

9.00

2028年

9.00

10.00
表注：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国泰航空作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且本公

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国泰航空董事，国泰航空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与国泰航空的交
易金额构成本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项下的关联交易金额。

2.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包括本集团与国泰航空集团
及其30%受控企业。

本公司于厘定就上述新框架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联/连交易所订立的年度上限时，已考虑以下主要
因素：（1）过往交易量及 2025年的预估交易金额；（2）双方的运营需要，其中包括各方的预期机队规

模、新飞机的交付时间表、计划往返香港航班的预期年增长；（3）新框架协议项下经扩大的范围，以涵
盖国泰航空的30%受控企业，以及双方附属公司数目随时间的潜在增加；及（4）外汇波动及5%的缓冲
额，以应对计划以外的潜在新增飞机维修服务及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以便有足够的灵活性应对未来
发展。

五、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同意，于2025年5月28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马崇贤先生、王明远
先生、崔晓峰先生及肖鹏先生已对《关于公司与中航有限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回避表决；关联
董事马崇贤先生、王明远先生及Patrick Healy（贺以礼）先生已对《关于公司与国泰航空持续性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回避表决。

2.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亦已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
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股东

会批准。届时，本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国泰航空有限公
司将分别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航有限及国泰航空为本公司长期合作对象，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

易各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并且与本公司过往交易中均能够严格履行交易协议约定，为本公司提供
价格合理、高效优质的服务。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的交易，协议条款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连）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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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5月22日以电子通讯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28日14:00在北
京市顺义区天柱路30号国航总部大楼C713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崇贤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订稿），同意取消监事会，并由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

会）行使监事会职权。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并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稿）。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并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稿）。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并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于修订《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修订《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五）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会议的关联（连）董事马崇贤先生、王明远先生、崔晓峰先生和肖鹏先生回避表决。经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非关联（连）董事同意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续展持续性关联（连）交

易框架协议三年，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同意2026-2028各年度交易上限

金额。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并由非关联（连）股东审议、批准。

（六）关于公司与国泰航空有限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会议的关联（连）董事马崇贤先生、王明远先生和贺以礼先生回避表决。经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非关联（连）董事同意公司与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续签新一期框架协议，有效期自2026年1
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同意2026-2028年各年的关联（连）交易年度交易上限申请金额。详情

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并由非关联（连）股东审议、批准。

（七）关于2024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方案及2025年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2024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方案及2025年工资总额预算。

（八）关于经理层成员2025年度和2025-2027年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经理层成员2025年度和2025-2027年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方案，授权董事长与总裁签订2025
年度和 2025-2027年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授权总裁与其他经理层成员签订 2025年度和 2025-
2027年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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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云鹏先生
6、会议应到董事10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到董事10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会议应到监事6

人（其中独立监事2人），实到监事6人（其中独立监事2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部门部长、年审会计
师、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序号

一

二

三

四

股东类别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合计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中小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人数

31
5
27
430
409
21
461
414
48
458
412
47

代表股份

3,798,200,807
3,749,178,865
49,021,942
42,445,776
14,900,201
27,545,575

3,840,646,583
3,764,079,066
76,567,517
196,505,644
131,594,804
64,910,840

比例

72.3428%
84.2157%
6.1400%
0.8084%
0.3347%
3.4501%
73.1512%
84.5504%
9.5900%
3.7428%
2.9559%
8.1300%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763,032,626
48,975,911

3,812,008,537
167,867,598

比例

99.9722%
63.9643%
99.2543%
85.4263%

反对

票数

720,420
27,591,606
28,312,026
28,312,026

比例

0.0191%
36.0357%
0.7372%
14.4077%

弃权

票数

326,020
0

326,020
326,020

比例

0.0087%
0.0000%
0.0085%
0.1659%

（2）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762,941,926
49,207,962

3,812,149,888
168,008,949

比例

99.9698%
64.2674%
99.2580%
85.4983%

反对

票数

762,920
27,238,955
28,001,875
28,001,875

比例

0.0203%
35.5751%
0.7291%
14.2499%

弃权

票数

374,220
120,600
494,820
494,820

比例

0.0099%
0.1575%
0.0129%
0.2518%

（3）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762,961,826
49,354,422

3,812,316,248
168,175,309

比例

99.9703%
64.4587%
99.2624%
85.5829%

反对

票数

759,420
27,213,095
27,972,515
27,972,515

比例

0.0202%
35.5413%
0.7283%
14.2350%

弃权

票数

357,820
0

357,820
357,820

比例

0.0095%
0.0000%
0.0093%
0.1821%

（4）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同意

票数

3,762,948,546
49,270,422

比例

99.9700%
64.3490%

反对

票数

793,020
27,297,095

比例

0.0211%
35.6510%

弃权

票数

337,500
0

比例

0.0090%
0.0000%

合计

中小股东

3,812,218,968
168,078,029

99.2598%
85.5334%

28,090,115
28,090,115

0.7314%
14.2948%

337,500
337,500

0.0088%
0.1718%

（5）审议《关于〈2024年度报告〉和〈2024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762,946,326
49,354,422

3,812,300,748
168,159,809

比例

99.9699%
64.4587%
99.2620%
85.5751%

反对

票数

766,420
27,213,095
27,979,515
27,979,515

比例

0.0204%
35.5413%
0.7285%
14.2385%

弃权

票数

366,320
0

366,320
366,320

比例

0.0097%
0.0000%
0.0095%
0.1864%

（6）审议《关于2025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762,922,926
49,328,562

3,812,251,488
168,110,549

比例）

99.9693%
64.4249%
99.2607%
85.5500%

反对

票数

770,320
27,238,955
28,009,275
28,009,275

比例

0.0205%
35.5751%
0.7293%
14.2537%

弃权

票数

385,820
0

385,820
385,820

比例

0.0103%
0.0000%
0.0100%
0.1963%

（7）审议《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762,942,526
49,318,562

3,812,261,088
168,120,149

比例

99.9698%
64.4119%
99.2609%
85.5549%

反对

票数

777,720
27,248,955
28,026,675
28,026,675

比例

0.0207%
35.5881%
0.7297%
14.2625%

弃权

票数

358,820
0

358,820
358,820

比例

0.0095%
0.0000%
0.0093%
0.1826%

（8）审议《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762,852,526
45,205,542

3,808,058,068
163,917,129

比例

99.9674%
59.0401%
99.1515%
83.4160%

反对

票数

870,720
31,361,975
32,232,695
32,232,695

比例

0.0231%
40.9599%
0.8393%
16.4029%

弃权

票数

355,820
0

355,820
355,820

比例

0.0095%
0.0000%
0.0093%
0.1811%

（9）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议案，同意票数比例为 98.0980%，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755,104,422
12,492,345

3,767,596,767
123,455,828

比例

99.7616%
16.3155%
98.0980%
62.8256%

反对

票数

8,408,724
64,075,172
72,483,896
72,483,896

比例

0.2234%
83.6845%
1.8873%
36.8864%

弃权

票数

565,920
0

565,920
565,920

比例

0.0150%
0.0000%
0.0147%
0.288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颜丽欣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及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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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董事会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
召开地点：广州市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董事会出席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10名（其中独立董事4名），实到董事10名（其中独立董事4名）。郑云鹏董事长、李

葆冰董事、贺如新董事、陈延直董事、张存生董事、张汉玉独立董事、吴战篪独立董事、才国伟独立董

事、赵增立独立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李方吉董事委托郑云鹏董事长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4、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郑云鹏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部门部长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提升粤电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股权比例与广东省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同步向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增资6亿元，用于组建广东能源博贺燃料供应链有限
公司。其中，公司按照50%股权比例增资3亿元。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2025-26）。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4名关联方董事郑云
鹏、李方吉、李葆冰、贺如新已回避表决，经 6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 4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
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及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新增《董事离职管理制度》，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审计与合规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共八项
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经10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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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4年5月28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提升粤电力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股权比例与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能
源集团”）同步向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料公司”）增资6亿元，用于组建广东能
源博贺燃料供应链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按照50%股权比例增资3亿元。

2、本公司是广东能源集团控股67.39%的子公司，燃料公司为本公司与广东能源集团按50%:50%
的股权比例设立的合营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与广东能
源集团共同对外投资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3、本议案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郑云鹏、李方吉、李葆冰、贺如新已回避表决，经6名非关联方董
事（包括4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
市，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议案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给广东能源集团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30486022G），广东能源集团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3亿元；注册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8号、10号；法定代表人：张帆；经营范围为：电力投资、
建设、经营管理，电力（热力）的生产经营和销售；交通运输、资源、环保、新能源等电力相关产业、产品
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电力燃料的投资建设和管理等。

广东能源集团产权结构图如下：

2、广东能源集团2024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1,002,494万元，总负债为22,190,240万元，净资产

为 8,812,254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376,039万元，净利润 475,915万元。截至 2025年 3月 31
日，广东能源集团总资产为31,802,496万元，总负债为22,765,353万元，净资产为9,037,143万元，营业
收入1,697,442万元，净利润54,419万元（未经审计）。

3、广东能源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广东能源集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
（一）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广东能源集团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
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广东能源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1、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给燃料公司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903260352），燃料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4,
032.89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22楼；法定代表人：范云滩；主营业务
为煤炭等销售及相关业务。

燃料公司产权结构图如下：

2、燃料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814,385万元，总负债为1,491,697万元，净资产为322,
688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24,801万元，净利润 1,098万元。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燃料公
司总资产为 1,860,538万元，总负债为 1,535,894万元，净资产为 324,644万元，营业总收入 565,145万
元，净利润1,732万元（未经审计）。

3、燃料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能源集团与本公司的合营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6.3.3条（二）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燃料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良好，经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燃料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主要是用于组建广东能源博贺燃料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料供应链公司”），该

公司将承接博贺码头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人员，实现对该码头资产专业化经营。本次
由广东能源集团、我公司按照所持股比向燃料公司同步增资，其中公司按照 50%股权比例现金增资
30,000万元。燃料公司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广东能源集团

粤电力

合计

增资前

认缴金额

（万元）

102,016.45
102,016.45
204,032.89

比例

50%
50%
100%

本次增资

增资金额

（万元）

30,000
30,000
60,000

比例

50%
50%
100%

增资后

认缴金额

（万元）

132,016.45
132,016.45
264,032.89

比例

50%
50%
100%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向燃料公司增资30,000万元用于满足燃料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需求。增资前
后，燃料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本公司仍持有其50%股权。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安排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和广东能源集团以自有资金按股权比例向合营公司进行增资，不涉及

签订对外投资合同，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组成等未发生变化。
六、交易目的、存在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燃料公司负责本公司下属火电厂燃煤采购、供应业务，其与国内外大型煤企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

作关系，在充分发挥规模优势、保障安全供应、有效降低采购成本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设立博
贺供应链公司，燃料公司将依托自有港口，打造煤炭南方存储基地，提升博贺港口的货运中转量，提高
经营效益，实现各方多赢局面。

公司以自有资金按股权比例向燃料公司进行增资，资金用于组建燃料供应链公司，有利于强化燃
料公司煤炭供应储存能力，推动博贺码头实现市场化转型，进一步提升粤电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

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30,000万元。本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广东能源集团发生关联交易

金额（含本次关联交易，不含已经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等）累计30,000万元。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2025年5月28日审议通过《关于向广东

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
公司向燃料公司增资，资金用于组建燃料供应链公司，有利于强化燃料公司煤炭供应储存能力，推

动博贺码头实现市场化转型，进一步提升粤电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且关联方股东按照持
股比例共同增资，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3、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25-026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明牌珠宝，证券代码：002574）连

续两个交易日内（2025年5月27日、2025年5月28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进行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4、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88543 证券简称：国科军工 公告编号：2025-034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
● 除权日：2025年5月29日

●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18,997,259股
● 上市日期：2025年5月29日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按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9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截止权益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175,701,557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1,666,533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74,035,024股，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156,631,521.60元（含税），转增股本34,807,004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74,035,024.00×

0.9÷175,701,557.00≈0.89146元／股（含税）。
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174,035,

024.00×0.2÷175,701,557.00≈0.19810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89146）÷

（1+0.19810）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5年5月29日。

（三）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18,997,259股

（四）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

二、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91-88115098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